
《2003 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

的會議上，就《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條例》(第 575 章)

第 8、9 和 10 條提出的建議，以及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四日的

會議上提出的事項。 

 

第 8、9 和新訂第 10 條 ─ 禁止向恐怖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

聯繫者提供資金等；禁止向恐怖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

供應武器；禁止為恐怖分子集團招募等 

 

2. 有議員建議以〝罔顧〞取代第 8、9 和新訂第 10

條中〝有合理理由相信〞的思想元素。我們研究過此建議的

影響，認為就第 8、9 和 10(1)條而言，此建議可予接受。我

們會擬備所需的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(修正案)。 

 

3. 按照 R v Caldwell [1982] AC 341 和 R v Lawrence 

[1982] AC 510 兩案，〝罔顧〞要求控方證明犯案者作出會產

生明顯危險的行為，而當他作出該行為時 ─  

 

(a) 沒有考慮過會產生任何該等危險的可能性；或 

 

(b) 已認知會產生該等危險，但仍然作出該行為。 

 

〝罔顧〞是客觀的舉證標準，即須證明對一個正常謹慎的人

而言，該等危險是明顯的。 

 

4. 如將〝罔顧〞應用於第 8、9 和新訂第 10(1)條，控

方須證明犯案者 ─  

 

(a) 沒有考慮過有關人士是〝恐怖分子〞或〝與恐怖

分子有聯繫者〞，而在有關情況下，有關人士是〝恐

怖分子〞或〝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〞的危險是明

顯的；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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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已認知有關人士是〝恐怖分子〞或〝與恐怖分子

有聯繫者〞，不過仍然進行有關罪行。 

 

5. 我們會進一步研究〝罔顧〞是否適用於新訂第 10(2)

條下的罪行，並會向委員會作出回應。 
 
第 3 條 ─ 某些條文在特區以外適用 

 

6. 有議員建議在第 3 條下增訂條文，以清晰訂明該

條的實施並不影響其他法例和普通法下現行有關域外管轄

權的條文。我們認為現有的第 3條不會影響其他現行有關域

外管轄權的條文，因此並無需要加入建議的新增條文。 

 

新訂第 11B 條 ─ 對訂明標的的爆炸的禁制 

 

7. 委員會要求我們就新訂第 11B 下的爆炸罪行和現

行類似的刑事罪行，在罪行的範圍、域外管轄權和罰則三方

面，作出比較。我們正整理所需的資料以提交予委員會。 

 

新訂第 11E 條 ─ 關乎船舶的禁制 

 

8. 委員會要求我們解釋新訂第 11E(1)(a)條中〝任何

其他形式的威嚇〞的涵義。該等措辭源自《制止危及海上航

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》(《公約》)第 3 條第 1 款，由於新訂

第 11E 條旨在訂定罪行，以實施《公約》第 3 條第 1 款，因

此上述措辭的涵義必須等同其在《公約》中的涵義。條約須

按照其目標和目的而詮釋，而《公約》的目標和目的是防止

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的非法行為，因此，會導致船舶被奪取或

控制的任何形式的威嚇，均為條文涵蓋。澳洲的《1992 年刑

事罪行(船舶及固定平台)法令》、加拿大的《刑事罪行法典》、

新西蘭的《1999 年海上刑事罪行法令》和《美國法典》第 18

章，均實施《公約》的規定，其有關條文都載有〝任何其他

形式/種類的威嚇〞的措辭。 

 

新訂第 4A 和 4B 部 ─ 執法權力 

 

9. 有議員建議增訂條文，以清晰訂明新訂的第 4A 和

4B 部並不影響第 2(5)(c)條對免使自己入罪特權的保障。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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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此建議，並會擬備所需的修正案。 

 

10. 有議員建議，新訂第 4A 部應採用《有組織及嚴重

罪行條例》(第 455 章)中有關執法權力的運作機制，以及〝獲

授權人員〞的定義。我們同意此建議，並會擬備所需的修正

案。 

 

新訂第 12G 條 ─ 搜查令的發出 

 

11. 有議員建議改善新訂第 12G(1)條的草擬方式，以

訂明法庭可發出手令，授權執法機關進入處所，並於處所內

搜尋、檢取、移走和扣留任何恐怖分子財產；並訂明執法機

關可使用所需和合理的協助以及武力，以執行手令。我們同

意此建議，並會擬備所需的修正案。 

 

 

 

 

保安局 

二零零四年五月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